SB010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所得税申报表

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所得税申报表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名称
	
	税款所属期限
	至

	生产经营地址
	
	填表日期
	

	口      税票先到
	申报日期
	

	项        目
	帐载金额
	自行依法调整后金额

	应纳税所得额

的计算
	1.全部资产（或财产）
	
	

	
	2.各项负债
	
	

	
	3.各项损失
	
	

	
	4.企业未分配利润
	
	

	
	5.各项基金
	
	

	
	6.清算费用
	
	

	
	7.实缴资本
	
	


	
	8.应纳税所得额（1-2-3-4-5-6-7）
	
	

	应纳企业所得

税额的计算
	9.税率%
	
	

	
	10.应纳企业所得税额（8*9）
	
	

	应纳地方所得

税额的计算
	11应纳地方税率%
	
	

	
	12.应纳地方所得税额（8*11）
	
	

	应纳所得税合计
	13.应纳所得税额（10+12）
	
	

	纳税人代表签章：

经办人：

纳税人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日期： 
	代理申报中介机构签章：

经办人：

经办人执业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日期：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收到申报表日期
	
	接收人
	


本表一式三联，第一联为纳人保存；第二联由纳税人报主管税务机关留存；第三联报主管税务机关做税收会计原始凭证。
填    表    须    知

一、本表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对清算所得缴纳所得税的申报。
二、企业报送本表的同时，还应报送与清算资产有关的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附表，附送详细的说明材料，包括与申报清算所得税有关的负债、损失、未分配利润、基金、清算费用等情况的说明材料。
三、企业进行清算，不论有无清算所得，都应当在办理工商注销登记之前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本表，并附送第二条所列的有关报表和说明材料。在填写此表时，如帐载金额与自行依法调整后金额不符的，应同时报送调整项目的附表。
四、企业不能按规定期限报送本表时，应当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提交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
五、未按规定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清算所得税申报表、清算资产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报表和说明材料的，依照税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六、清算所得为外国货币的，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款，并附送有关折算附表。
七、填写此表要用中文，也可用中、外两种文字填写。
八、本表各栏的填写如下：
1.纳税人识别号：填写办理税务登记时，由主管税务机关所确定的税务登记号。
2.税款所属时间：填写企业终止生产经营之日至办理完清算事务之日止的期间。
3.填表日期：填写办理纳税申报表的实际日期。
4.纳税人名称：填写企业办理工商登记的名称。
5.全部资产（或财产）：填写企业根据生产规模需要实际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总和。
6.各项负债：填写企业借入或应付的各种债务的总和。
7.各项损失：填写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项无法收回的资金及财产。
8.企业未分配利润：填写企业股东及投资者按其股份及投资协议应分配而尚未分配的利润。
9.各项基金：填写企业依照规定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等结余余额。

10.清算费用：填写企业在清算过程中所发生的清算业务有关的各项费用支出。
11.实缴资本：填写企业股东及投资者实际缴入的资本额。
